
雲林榮譽國民之家家區開放場地使用要點 

一、 依據： 

(一) 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

則辦理。 

(二) 數位發展部「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二、 宗旨： 

本家基於服務社區民眾與團體及落實社會資源共享，促進社會和諧氣氛與社會教

育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三、 開放原則： 

(一) 在不影響本家公務及生活管理之原則下，積極開放提供社區內民眾與團體

活動之用，並基於使用者付費與成本效益分析原則，向使用者收取適當費

用。 

(二) 提供活動或使用之場地使用之產品，均不得為大陸廠牌(不論原產地為我國、

大陸地區或第三產地)資通訊產品(含軟、硬體及服務)。 

四、 開放時間：若開放時間與本家需要使用相牴觸時，以本家住民及員工為優先。 

（一）平常上班日：08：00~12：00、13：00~17：00。 

（二）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08：00~12：00、13：00~17：00。 

五、 開放場地： 

(一) 本家開放場地以有裝設電表者為優先使用場所，其他未裝設電表可供民眾

使用之場所，視設施情況酌情開放，並依實際情形收取場地使用費、設備

費及電費與保證金。 

(二) 本家另加裝電表之場地，依電表實際使用度數收取電費。 

1. 計費方式：(活動結束電表度數-活動前電表度數)x前月電費帳單平均

1度電金額=實際繳納金額。 

2. 電費於活動結束後，確定申請單位所使用之電費度數，秘書室水電承

辦人提供計算式及金額，管理單位繕製繳費表格後，由申請使用單位

向出納繳納。 

(三) 使用家區開放場地，需繳納保證金；。 

1. 有電表之場地計費方式； 

(1) 使用場地冷氣總瓦數 x當年台電三段式時間電價之平常日夏月尖峰

時間高壓供電 1度電電費計算=實際繳費金額。 

(2) 以 114 年電價計算為例：參考台電 113 年 10 月 16 起實施調整後各

類用戶電價表，平常日夏月尖峰時間高壓供電 1度電以 9.39 元計

算。(附件 3) 

(3) 管理單位確定電費金額後通知申請使用單位，由保證金扣除使用電

費金額，無息歸還差額，不足者依差額繳納。 

2.  無電表之場地計費方式：一律繳交保證金 3000 元整，待活動結束後   



，業務單位巡查該使用場地並其設施皆完善後，無息退費。 

(四) 使用單位接洽之業務承辦人，為該次場地使用管理單位承辦人，負責使用

單位申請、計價事宜。 

(五) 所收取之場地使用費，需有「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所列之

情事，方可免收使用費。 

六、 開放對象及範圍： 

社區民眾、團體（含立案之公益團體、社區團體、運動團體）、機關、公私立學

校、幼稚園、公司行號、財團法人或公益性社團法人、教會等，以從事各種有

益身、心、靈健康之休閒、社教及文化活動為原則，不可作為婚喪喜慶及其他

違反法令之用途。 

七、 申請使用程序： 

 （一）短期（1星期以內）使用： 

應填寫申請書（如附表 1），於使用前 3個月起向本家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若無其他申請使用單位，最遲可於使用場地前 7天提出申請，需於活動前

1工作日前繳納場地使用費與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二)長期（1星期以上）使用： 

於使用前 3個月填寫相關申請書向本家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需

事先繳納場地使用費與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三)本家家區開放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詳如附表 2。家區場地使用收費以單位

時段 4小時為計算單位，使用未足 1單位時段者以 1單位計算，超出 1

單位未滿 2單位以 2單位計算，以此類推。凡使用場地預演或預先練習

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四)申請單位申請使用場地時間應包含場地佈置、整理時間，設備使用後應

歸還原位。 

(五)使用場地無法復原或復原狀況不佳者，不再同意提供使用。 

八、 緊急應變措施：為避免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可立即通報相關人員，採取

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以減少損失。 

(一) 申請使用場地如遇災害或其他不可預期之事故發生而無法使用時，提供 

使用單位應主動告知。 

(二) 本家於總值日室放置緊急狀況處理相關單位或人員的聯絡電話並應隨時 

  更新。 

九、 所收費用依規定繳庫、所繳納電費用於平攤本家電費；若有其他支出，另編列

年度預算支應。 

十、 活動結束本家清點後，有設備毀壞或遺失者，仍須照價賠償。申請使用活動所衍

生之垃圾廢棄物，請自行處理完畢。 

十一、 本要點經首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1 

雲林榮家家區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使用者 

（單位） 

使用單位  

姓名  身分證字

號 

 

電話  手機  

地址  

活動 

內容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參加對象  

 

使用場地

及設備 

使用場地 

□中正堂               

□西區簡報室              

□關懷據點 

□工程管制室 

□其他                

使用設備  

使用 

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 

合計       場次 

應繳 

費用 

保證金 新台幣：                      元整 

場地 

使用費 
□免收  □酌減    □新台幣：       元整 

合計 共新台幣        萬        仟    佰元整 

   茲向雲林榮譽國民之家使用上列場地及設備，願遵守  貴家場地使用要點之規

定，自備設施絕無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並依所申請活動內容使用，申請活動

過程中如有違反規定，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負擔一切責任與損失，絕無異議，特此

切結。此致 

             雲林榮譽國民之家 

         聯絡人：             （簽章） 

         職  稱：            電話： 

         地  址： 

管理單位

承辦人 
 

管理單

位主管 
 批示  



附表 2 

雲林榮家家區開放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場地類別 數量 
最大容

納人數 

基本收 

費單位 
收費基準（新台幣） 

中正堂 1 220 人 4 小時 

1. 每單位收費新台幣 1,000 元。 

2. 電費另計： 

(活動結束電表度數-活動前電表度數)x前月電

費帳單平均 1度電金額=實際繳納金額。 

西區簡報室 1 60 人 4 小時 

1. 場地使用費：每單位收費新台幣 800 元。 

2. 電費另計： 

(活動結束電表度數-活動前電表度數)x前月電

費帳單平均 1度電金額=實際繳納金額。 

關懷據點 1 30 人 4 小時 

1. 場地使用費：每單位收費新台幣 800 元。 

2. 電費另計： 

(活動結束電表度數-活動前電表度數)x前月電

費帳單平均 1度電金額=實際繳納金額。 

工程管制室 1 60 4 小時 

1. 場地使用費：每單位收費新台幣 800 元。 

2. 電費另計： 

(活動結束電表度數-活動前電表度數)x前月電

費帳單平均 1度電金額=實際繳納金額。 

其他 1 60 4 小時 

1. 本家其他可供使用之場所：舊銀寶學苑、東區

銀寶學苑、經國樓 1 至 3 樓、籃球場、養護大

樓一樓後方廣場等，酌情開放。 

2. 每單位收費新台幣 400 元。 

3. 酌收保證金 3000 元。 

備註： 
一、活動結束本家清點後有設備毀壞或遺失者，仍須照價賠償。申請使用活動所衍生   

  之垃圾廢棄物，請自行處理完畢。 
二、使用費用收取標準：家區場地使用收費以單位時段 4 小時為計算單位，使用未足 

  1 單位時段者以 1 單位計算，超出 1 單位未滿 2 單位以 2 單位計算，以此類推。    
凡使用場地預演或預先練習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